
臺中市第 31 屆大墩美展簽署文件 

切結書 
本人參加「臺中市第 31屆大墩美展」比賽，填寫資料均屬實，並完全遵守徵件簡章之規定，如有不

符簡章規定，主辦單位得取消獲獎資格。 

授權書 
本人已詳閱「臺中市第 31屆大墩美展」簡章第壹拾點，同意授權主辦單位對作者資料、展出作品資

料及圖像有進行教學、研究、展覽、攝影、出版、宣傳、製作成果光碟、文宣推廣品及網頁製作等任

何形式之使用，不受時間、地域、次數及方式之限制；對於作品所使用之材料、音樂、影像圖檔…等，

涉及著作權及版權，願自負法律責任。 

註:初審階段採線上報名並獲入圍者，請於複審送件階段一併繳交親筆簽名之切結書、授權書及個人

資料保護法聲明。 

參賽人簽章：      

2026 年     月     日 

 
 
個人資料保護法聲明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稱個資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為了確保使用者之個人資料、隱私

及權益之保護，當您已閱讀並同意「個人資料保護法聲明」時，即表示您願意報名時將個人資料於

合理利用範圍內提供本局蒐集、處理及利用，並具有書面同意之效果。  

一、 個人資料蒐集目的：  

為舉辦臺中市第 31屆大墩美展，蒐集、處理與利用個人作品資訊並核對報名資格。  

二、 個人資料蒐集類別：  

姓名、出生日期、身分證字號、護照號碼、地址、電話(含手機)、電子信箱等資料。  

三、 個人資料利用範圍： 

1. 期間：本屆大墩美展競賽、參展及推廣期間。 

2. 地區：國內。 

3. 對象及方式：本局與委外契約關係之廠商得以所提供的個人資料確認身分、進行聯絡、提供

本局競賽、展覽、公告入圍及得獎者姓名於官方網站等相關服務及資訊，以及其他大墩美展

相關目的之使用方式。 

四、 依據個資法第三條規定，您就個人資料得行使下列權利：  

1. 請求查詢或閱覽。 

2. 請求製給複製本。 

3. 請求補充或更正。 

4.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刪除。  

五、 如您未提供個人資料時，將可能對報名權益造成影響。 

註:初審階段採線上報名並獲入圍者，請於複審送件階段一併繳交親筆簽名之切結書、授權書及個人

資料保護法聲明。 

參賽人簽章：      

2026 年     月     日 

 


